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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

和

時

部

長

招

待

記

者

本

報

強

調
 

移

民

家

庭

團

叙

嬉

於
附
近
叢
林
中
翥
命
，
類
然
已
技
謀 

殺
她
，
生
平
和
靄
可
親
，
參
與
僑
社 

福
利
工
作
，
是
中
華
文
化
理
事
之
一 

，
亦
爲
該
中
心
的
刊
物
「
中
流
」
編 

輯
之
一
，
發
揚
文
化
作

/H
貢
獻
，
今 

慘
遭
殺
害
，
莫
不
令
人
悲
憤
，
現
特 

懸
紅
二
萬
陸
千
元
，
如
能
提
供
線
索 

及
引
導
警
方
緝
拿
兇
徒
歸
案♦
繩
之 

於
法
者
，
常
近
埠
的
騎
警
「
賀
利
澤

C
H

I:

司
徒
女
士
遺
照)

口

文
厩
贏
馬
賊
士

■ b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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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:
本
報
記
者
將
家
庭
團
敍 

移
民
資
料
面
送
艾
部
長

(
木
報
訊)
聯
邦
移 

民
及
就
業
部
部
長
艾
和
時 

博
士
，
于
十
六
日
下
午
三 

時
卅
分
在
雲
埠
喜
士
定
西

S

士 貼 別 特

選
K

Mer 

精
6 

場各

，
ier

L

街
商
會
大
禮
堂
招
待
外
國
」
及
其
上
司
自
當
會
同
負
責
頒
發
該

項
賞
金
與
應
得
者
，
如
此
，
我

華

人

：l^^®
lll

 

定
居
於
海
外
的
生
命
，
方

能

保

障

U
hr^^

 

多

城

加

未

來

研

究

協

會

舉

行

全

球

會

議

語
文
報
紙
記
者
，
答
覆
移 

民
及
就
業
問
題
。

參
加
招
待
會
外
文
報 

記
吕
約
八
十
人
，
包
括
中 

，
印
，
希
，
德
，
芬
蘭
， 

荷
蘭
，
西
班
牙
等
報
紙
工 

作
人
員
，
雲
埠
大
漢
公
報 

，
新
民
國
報
，
僑
聲
日
報 

三
份
日
報
及
各
什
誌
月
刊 

等
均
有
代
表
參
加
。

艾
部
長
對
提
出
詢
問 

一 
一 
作
答
，
本
報
記
者
將

I

+

一

比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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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多
倫
多
訊
)
加
拿
大
未
來
硏
一 

究
慮
會
，
定
期
於
七
月
二
十
日
至
廿 

四
日
舉
行
第
一
屆
全
球
性
的
世
界
問 

題
會S

，
屈
時
將
有
三
千
五
百
名
至 

五
千
名
代
表
出
席
赴
會
參
加
，
加
總 

督
施
禮
雅
亦
爲
會
議
贊
助
人
，
將
主 

講
專
題
，
想
屆
畤
必
有
一 
番
熱
鬧
。 

該
協
會
現
並
計
制
於 
一 
九
八 - 

年
器
行
會
議
，
分
別
在
加
拿
大
各
地 

S
行
，
一
次
在
加
東
，
另
一
次
則
在 

加
西
舉
行
。

昭

偷

公

所

紀

念

誌

盛
 

(
雲
訊
)
本
埠
昭
倫
公
所
昨
八 

日
，
慶
祝
該
所
成
立
出
七
周
年
紀
念 

，
由
譚
作
樞
主
席
致
詞
，
由
西
賓
烏 

約
翰
君
剪
釆
，
幷
由
完
老
顧
問
謝
煥 

維
君
協
助
揭
幕
，
青
年
建
築
師
謝
沛 

蓮
女
士
對
樓
款
定
案
。
九
年
前
西
實 

烏
氏
之
尊
翁
省
議
員
曾
添
助
取
得
省 

府
資
助
棲
樓
。

是
晚
筵
開
四
十
席
于
名
園
，
譚
主 

席
宣
佈
喜
度
不
忘
善
舉
捐
助
二
百
元 
一 

給
中
華
會
館
作
修
葺
舊
樓
之
用
，
由
一 

會
館
岑
兆
英
君
接
收
，
歡
迎
詞
之
後 

，
有
烏
約
翰
講
話
，
代
表
乃
父
省
秘 

書
長
祝
賀
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總
領 

事
館
桑
松
森
領
事
親
賀
，
僑
團
方
面 

有
祝
詞
祝
賀
，
介
紹
僑
團
代
表
及
嘉 

賓
之
後
一
副
主
席
謝
法
柱
答
謝
各
方 

贈
送
抽
獎
禮
物
，
各
僑
團
賀
儀
賀
金 

及
宗
親
熱
烈
之
參
加
，
節
目
高
慶
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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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林
社
雷
華
天
，
社
會
名
流
有
林
其
一 

慶
，
林
蔭
棠
，
李
業
琳
，
聶
棟
材
，

uooooooooofluoofl 

聲
處
處
，
亦
促
進
文
娯
活
動
之
一
盛 

會
云
。

淸

韻

四

五

紀

念

盛

誌
 

(
續
昨
)
洪
門
機
構
周
慕
弑
黃 

柏
平
，
至
孝
篤
親
公
所
陳
柏
蔭
，
鄭 

篆
陽
總
堂
鄭
伯
旺
，
鐵
城
崇
義
髓
育 

會
方
鍚
漢
，
岡
州
總
會
館
曾
國
雄
，

馬
宗
雅
，
黃
國
威
，
林
自
修
，
林
元 

芳
大
律
師
伉
僵
•
黃
沾
波
，
音
樂
名 

家
有
黃
滔
師
傅,
美
國
舍
路
方
照
良 

伉
儷
，
甄
俊
豪
師
傳
，
疊

，
李
浩 

林
，
黃
景
彬
，
陳
啓
楨
，
粤
劇
及
歌 

唱
名
家
有
紫
荆
香
，
倫
有
爲
，
曾
華 

雁
，
孔
家
風
，
潘
倩
影
，
羅
艶
玲
， 

蔡
小
青
，
曾
秀
馨
，
梁
兆
基
，
麗
兒 

一
，
唐
金
源
，
柯
磨
枝
，
梁
明
，
張
焼
一 

一
明
，
涂
梁
拜
，
郭
瀚
錦
，
林
情
儀
， 

葉
森
莉
， 

$1
麗
芬
，
林
世
濤
，
蘇
翠 

芬
，
蕭
偉
雄
，
陳
潔
梅
，
王
龍
科
，

、| 
平
日
蒐
集
有
關
促
進
家
庭

團
聚
的
移
民
問 

，
當
面 

遞
若
艾
部
侵
，
請
求
移
民 

部
對
此
等
申
請
，
能
從
速

孜
慮
，
艾
部
長
卽
席 *
咐
卑
詩
省
移
民
辦
事
人
員
作
記
錄
。

卑

詩

省

水

電

公

司

能

源

敎

育

諮

詢

會

全

加

開

平

總

會

館
 

大

會

結

果

美

滿

訊
 

(
雲
訊
)
本
埠
全
頭
開
平
總
會 

館
，
於
十
五
日
假
片
打
東
街
中
華
曾 

館
召
関
全
體
會
員
大
會
。
參
加
會
員 

極
形
踵
躍
，
下
午
二
時
大
會
開
始
： 

由
該
會
恢
復
會
務
委
員
會
主
窮
簡
業 

存
報
告
該
會
由
始
創
至
停
頓
及
去
年 

成
立
恢
復
會
務
委
員
會
經
過
，
後
由 

全
體
會
員
公
選
大
會
臨
時
主
席
，
結 

果
仍
是
簡
君
衆
望
所
歸
，
當
選
爲
大 

會
臨
時
主
席
，
繼
帥
討
論
鸟 ̂

委
員 

會
之
紐
織
，
即
由
大
會
推
荐
十
五
人 

並
需
督
二
人
，
共
同
紹
織
一
選
塞
委 

™
i 會

，
翀
理
一
切
選 S
事
務
，
常
遇 

者
多
爲
壯
年
熱
心
人
士
，
其
中
復
有 

婦
女
數
名
獲
選
■
最
後
討
論
本
會
實 

業
基
金
委
員
會
事
，
一
致
通
過
俟
會 

館
- 
切
行
政
恢
復
正
常
後
，
由
新
理 

事
會
處
理
之
，
大
會
至
此
皆
在
歡
樂 

氣
氛
卜
完
滿
閉
會
•

鳳

倫

堂

撥

欵

助

警
 

促

緝

破

司

徒

命

案
 

(
笋
訊
)
日
前
司
徒
志
芳
女
士 

不
幸
惨
遭
橫
事
，
令
人
悲
憤
，
鳳
倫

民
遭
生
命
危
害
，
不
臼
之
寃
，
極
爲 

重
視
，
於
咋
日
召
集
臨
時
會
議
，
通 

過
撥
款
二
千
元
，
希
冇
助
警
方
盡
速 

早
日
緝
拿
兇
手
歸
案
，
得
以
沉
寃
昭 

雪
，
而
慰
司
徒
女
士
在
天
之
靈
云
。 

司

徒

志

芳

女

士

命

案
 

中

華

會

館

懸

紅

緝

兇
 

(
雲
訊
)
司
徒
志
芳
女
士
於
本 

年
六
月
二
日
，
作
業
務
旅
行
•
下
榻

三

一？
(
雲
訊
)
卑
詩
省
水
電
公
司
能
一
，七
一 
七
號
本
室
辦
理
。
歡
迎
僑
胞
參

加
，
如
有
查
詢
，
請18

話
三
五
四
， 

二
一
零
七
・

源
教
育
諮
詢
委
員
會
分
發
教
導
能
源 

教
育
資
料
參
孜
材
料
。

此
批
資
料
，
已
分
别
寄
給
皐
詩 

省
各
學
校
校
長
，
副
校
長
，
及
各
學 

校
校
監
，
其
目
的
爲
教
導
各
學
生
注 

意
能
源
保
留
，
爲
輔
導
教
材
，
歡
迎
. 

函
索
，
欲
知
詳
情
，
請
函
雲
埠
布
然 

街
九
七
0
號
卑
詩
水
電
大
廈
十
九
樓 

能
源
教
育
部
•

蔡
紫
雲
等
■

C

未
完)

卑

詩

聯

邦

運

煤

支

線

問

題

互

不

相

讓

中
 

一̂

一

易

進

展

慢

 

詩
省
府
之
確
切
通
訊
，
而
只
仰
賴
傳 

播
煤
介
之
報
導
。

布
賣
對
班
納
省
長
所
謂
獨
力
進 

行
興
建
運
煤
支
線
一 
節
，
認
爲
係
屬 

「
小
兒
科
」
，
他
指
出
聯
邦
經
由
加 

拿
大
國
營
鐵
路
公
司
及
加
國
港
局
 

出
資
之
數
目
如
下
：
二
億 
一 
千
萬
元 

購
置
八
列
運
煤
列
車
；
八
千
萬
元
改 

良
片
市
佐
治
與
片
市
魯
抜
間
之
路
軌 

;
=
一
千
五
百
萬
元
發
展
片
市
魯
拔
港

(
雲
訊
)
日
本
鋼
篦
廠
向
卑
詩 

五
間
公
司
購
買
冶
金
兩
煤
五
十
億
元 

之
建
議
，
由
於
聯
邦
與
年
詩
省
府
之 

對
抗
態
度
，
目
前
仍
毫
無
進
展
。 

自
由
黨
參
議
員
雷
布
賣,
在
記 

者
招
待
會
中
縷
述
聯
邦
出
資
七
千
萬 

元
協
助
典
建
運
煤
支
線
而
被
摒
棄
之 

情
形
。
同
時
他
又
縷
、述
省
長
班
納
獨 

力
承
担
興
建
該
-
一
五
公
里
長
運
煤 

支
線
之
態
度
。

中

文

閱

覽

室

夏
 

遊夕

(
雲
計
)
雲
埠
中
文
閱
竟
室
定 

於
七
月
一
日(
星
期
二
)
擧
行
郊
外 

暢
遊
，
前
往
雲
高
華
勝
地
奇
士
公
園 

，
出
發
時
間
爲
上
午
九
時
，
下
午
四 

時
回
程
，
費
用
爲
：
會
員
三
元
，
非 

會
員
四
元
，
小
重
二
元
■
節
目
豊
富

總
堂
主
席
司
徒
覺
鈴
，
對
我
華
裔
居 

a
l
n
l
D
0
0
0
0
0
0
3
0
0

一、 

布
賣
訴
苦
說
：
他
沒
有
獲
得
卑 
一 

一Iduom
EllalaesIclralm

apj   
n ・，六

千
萬
元
購
置
裝
卸
煤
斤
之
設
備

，
老
少
咸
宜 

報
名
詰
到
片
打
東
街

-0
口0
口
口G

lalaso

口
口8=3=1
口0
口0
口
口
口
口
口

，
如
拆
除 s.
新
建
築
，
須
獲
省
府
批 

准
.

簡
建
平 

一
九
七
零
年
開
始
，
雲
高
書
 

府
發
動
施
行
旅
館
業
新
衞
生
及
防
火

『以
 
雲
高
.
 

叵

建
經
過
詳
情
心

叁f
l

〔
一)
歌
林
比
亞
大
廈
之
業
權 

C
LU

B

 

C
I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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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先
行
發
動
拆
除
或
改
建
，
該
方
業 
法
例
，
雲
東
區
及
華
埠
之
旅
館
業
大

歷
史

雲
高
華
達
權
社
於
一
九
四0
年

主
須
負
崔
新
牆
及
須
保
證
隔
鄰
業
 
受
新
例
影
響
，
歌
林
比
亞
大
厦
之
旅

V
AN

C
O

UVAR

。

該
樓
是
廿
世
紀
建
築
物
：
建
築
主
之
住
客
。(
一)
仍
可
通
用
本
社
舘
，
當
時
名
爲
「
東
亞
旅
館
」
，
亦

一
十
月
問
，
由
~
班
熟
心
洪
門
叔
父
， 

方
式
甚
爲
奇
形
複
雜
，
該
樓
地
面
是 
樓
業
之
地
方
出
入
，(
二
)
或
須
保 
列
人
其
內
：
因
租M
書
飢
批
約
，
不 

司
徒
捷
予
，
羅
銳
，
蔣
安
翹
，
鄭
炳 
商
業
舖
位
，
機
上
二
層
及
尾
後
續
有 
證
隔
鄰
之
業
主
尾
後
有
通
行
出
路
，
肯
出
資
負
責
遵
例
修
理
，
是
以
旅
舘 

，
阮
宗
豪
等
叔
父
名
下
，
購
入
華
區 

三
樓
，
是
關
旅
舘
業
，
但
二
三
樓
與 
歷
數
十
年
來
，
雙
方
安
居
無
事
。 

殘
舊
不
堪
・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停
業
交

片
打
街
與
歌
林
比
亞
街
角
之
樓
業
， 

隔
鄰
德
氏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之
實
業
，

一
九
六
零
年
畤
代
，
專
詩
省
政 
囘
本
社
接
理
，
天
面
腐
燃
：
時
常
漏

■**大漢公報
 

5
・

名
爲
「
歌
林
比
也
大
厦
」
，
於
一
九 

是
無
牆
相
連
：
査
原
有
之
業
主
，
於 
府
，
立
例
保
存
歷
史
性
之
建
築
物
：

水
，
整
不
勝
整
，
卒
被
市
府
封
禁
， 

四
四
年
十
二
月
該
各
叔
父
將
樓
業
權 

一
九
三
二
年
時
有
台
約
簽
訂
，
聲
明 
華
柒
列
爲
歷
史
性
地
區•
本
社
之
「
至
今
已
無
烟
火
五
六
年
矣
，
幸
得
地 

轉
回
公
家
名
稱
：
「
雲
高
華
鳩
達
權 
德
氏
之
實
業
住
客
有
權
在
「
歌
林
比 
歌
林
比
亞
大
廈
」
亦
列
入
爲
歸
史
性 
面
層
之
商
業
舖
入
息
，
繊
績
維
持
社

實
葉
」
.
・D

AR
TC

O
C

N

亞
大
廈
」
出
入
之
槽
，
日
務
誰
方
業
 
建
築
物
之
一
・
業
主
不
能
自
行
改
建S
・

矣
完
)

乘

斤

両

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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